
﹁
小
雪
，
今
年
的
考
績
真
的
太
扯
了
！
﹂
理
事
文
芳
忿
忿
不
平
地
問
小
雪
。

﹁
對
阿
，
今
年
評
比
真
的
太
不
尋
常
了
！
﹂
小
雪
同
樣
不
高
興
地
說
。

﹁
我
想
一
定
是
跟
我
們
組
工
會
有
關
啦
！
搞
什
麼
啊
，
我
們
平
時
工
作
也
很
認
真
，
沒

有
因
為
組
工
會
而
影
響
到
該
有
的
工
作
進
度
，
這
樣
我
真
的
很
不
平
衡
。
﹂

﹁
我
也
是
，
一
起
去
跟
經
理
理
論
，
看
他
們
怎
麼
說
。
﹂
理
事
阿
哲
憤
怒
地
說
。

小
雪
和
工
會
幹
部
們
的
考
績
都
被
打
了
乙
等
以
後
，
連
帶
影
響
該
年
度
無
法
取
得
考
績

獎
金
，
甚
至
很
多
比
較
膽
小
怕
事
的
會
員
都
主
動
申
請
要
退
出
工
會
。
小
雪
和
工
會
幹
部
們

討
論
後
決
定
先
一
起
前
往
經
理
辦
公
室
理
論
，
聽
聽
經
理
有
什
麼
解
釋
，
再
決
定
要
不
要
提

勞
動
訴
訟
壓
力
大
，
誰
能
幫
幫
我
？

　
　

｜
談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與
訴
訟
扶
助
」
之
問
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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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決
。經

理
見
了
小
雪
來
勢
洶
洶
，
也
毫
不
客
氣
，
挑
了
眉
說
：
﹁
沒
辦
法
，
我
們
這
邊
廟
小
，

實
在
容
不
下
你
們
這
種
整
天
想
著
和
高
層
作
對
的
大
佛
。
﹂
。

小
雪
聽
到
這
句
話
好
生
氣
，
平
常
脾
氣
溫
和
的
她
，
也
不
知
道
哪
裡
來
的
勇
氣
，
挺
起

胸
膛
直
說
：
﹁
成
立
工
會
也
是
為
了
基
層
員
工
好
，
我
希
望
您
可
以
把
這
句
話
收
回
去
。
﹂

話
一
說
完
，
經
理
勃
然
大
怒
喝
斥
：
﹁
妳
現
在
是
什
麼
態
度
？
在
威
脅
我
嗎
？
﹂

﹁
經
理
，
我
沒
有
在
威
脅
您
，
只
是
成
立
工
會
是
在
保
障
基
層
員
工
的
權
利
，
這
點
我

希
望
您
能
夠
尊
重
。
﹂
小
雪
毫
不
客
氣
地
回
應
。

﹁
在
公
司
老
闆
最
大
，
你
們
這
種
把
公
司
搞
得
烏
煙
瘴
氣
的
員
工
，
才
應
該
好
好
的
尊

重
公
司
吧
。
﹂
經
理
不
屑
地
說
。

﹁
經
理
，
我
們
之
間
對
於
籌
組
工
會
理
念
不
同
沒
有
關
係
，
今
天
來
是
想
要
請
問
我
們

的
考
績
為
什
麼
會
被
打
乙
等
？
﹂

﹁
小
雪
小
姐
，
這
不
是
很
清
楚
嗎
？
還
跑
來
問
我
！
與
其
花
時
間
跟
我
爭
論
，
不
如
好

好
工
作
比
較
實
際
吧
！
﹂
經
理
傲
慢
地
趕
小
雪
及
工
會
幹
部
們
離
開
。

沒
多
久
，
公
司
發
布
人
事
公
告
，
高
層
主
管
居
然
以
﹁
不
服
從
主
管
指
示
、
態
度
傲
慢
﹂

為
理
由
，
解
僱
小
雪
。
小
雪
簡
直
不
敢
相
信
，
越
看
越
生
氣
，
連
同
工
會
幹
部
們
集
體
討
論

之
後
，
認
為
士
可
忍
、
孰
不
可
忍
，
既
然
被
打
壓
了
就
不
能
一
退
再
退
，
共
同
決
議
要
循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來
進
行
救
濟
。

可
是
小
雪
下
一
刻
又
想
，
這
裁
決
要
請
律
師
要
花
費
，
訴
訟
打
下
去
也
曠
日
廢
時
，
工

會
剛
成
立
，
沒
什
麼
錢
，
要
怎
麼
辦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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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透
過
勞
動
檢
查
及
申
訴
、
勞
資
爭
議
調
解
或
仲
裁
等
各
種
管
道
都
無
法
解
決
紛

爭
，
此
時
可
能
就
必
須
走
向
﹁
法
院
﹂
尋
求
權
利
救
濟
。
但
是
上
法
院
要
面
對
的
費
用
、
請

律
師
等
問
題
，
對
於
勞
工
而
言
相
對
來
說
壓
力
和
負
擔
都
很
大
。
目
前
政
府
設
有
哪
些
措
施

來
扶
助
勞
工
進
行
訴
訟
呢
？
以
下
我
們
來
簡
單
介
紹
吧
！

一
、
勞
資
爭
議
仲
裁
、
裁
決
之
律
師
代
理
酬
金
扶
助

依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第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
針
對
特
定
權
利
事
項
勞
資
爭
議
，
勞

動
部
應
對
勞
方
給
予
適
當
扶
助
，
而
制
定
有
︽
勞
資
爭
議
法
律
及
生
活
費
用
扶
助
辦
法
︾
。

其
中
就
勞
資
爭
議
仲
裁
、
裁
決
，
可
以
向
勞
動
部
申
請
律
師
代
理
酬
金
補
助
：

第
一
、
仲
裁
部
分
：
勞
工
、
勞
工
遺
屬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依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提
起

仲
裁
者
，
可
以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仲
裁
代
理
酬
金
扶
助
，
個
別
申
請
最
高

為
四
萬
元
、
集
體
申
請
最
高
為
十
萬
元
。
應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
至
遲
於
仲
裁
程

序
終
結
後
三
十
日
內
向
勞
動
部
申
請
︵
︽
勞
資
爭
議
法
律
及
生
活
費
用
扶
助
辦

法
︾
第
13
條
、
第
14
條
第
1
項
︶
。

第
二
、
涉
及
︽
工
會
法
︾
第
35
條
第
1
項
第
1
、
3
、
4
款
所
生
解
僱
、
降
調
、
減
薪

及
其
他
不
利
之
待
遇
等
爭
議
，
申
請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
非
屬
有
資
力
者
，

得
不
經
主
管
機
關
調
解
程
序
，
申
請
裁
決
代
理
酬
金
扶
助
，
個
別
申
請
最
高
可

達
六
萬
元
、
共
同
申
請
最
高
可
至
二
十
萬
元
。
應
於
提
起
裁
決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向
勞
動
部
申
請
︵
︽
勞
資
爭
議
法
律
及
生
活
費
用
扶
助
辦
法
︾
第
15
條
之

9
、
10
、
11
︶
。

因
此
，
案
例
中
，
小
雪
和
幹
部
可
以
委
任
律
師
代
理
進
行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程
序
，

並
向
勞
動
部
申
請
律
師
酬
金
之
補
助
。

二
、
民
事
、
刑
事
訴
訟
指
派
律
師
或
代
撰
狀
之
法
律
扶
助

針
對
﹁
民
事
與
刑
事
訴
訟
扶
助
﹂
部
分
，
是
委
由
財
團
法
人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以
﹁
勞

工
訴
訟
專
案
﹂
方
式
給
予
扶
助
。
相
關
條
件
和
類
型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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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扶助基金會之【勞工訴訟扶助專案】簡介

Q：誰可以申請？ 1. 具勞工身分（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
者）。

2. 申請之勞工個人每月月薪低於 8 萬元，總資產
低於 300 萬元（自住房屋不計）。如家庭人口
中有重大傷病而需定期支付之必要費用，或因
申請人單親扶養子女、照顧直系血親等經濟狀
況顯較困難，得自收入或資產扣除之。

職業災害案件，於勞工死亡或因其他事由喪失行
為能力時，得由其遺屬或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請。

Q：適用案件類
型？

民事訴訟 刑事告訴

1. 終止勞動契約、積欠資遣費或
退休金之爭議。

2. 遭遇職業災害，雇主未給與補
償或賠償。

3. 雇主未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就業
保險法辦理加保或投保薪資以
多報少，致勞工受有損失。

4. 經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認定雇主
解僱、降調、減薪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經雇主以裁決決定同
一事件，並以勞工為被告提起
民事訴訟。

雇主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致
勞工發生職業
災害。

Q：扶助內容？ 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
程序、強制執行程序及文件撰擬
之指派律師／與律師代理酬金補
助。

刑事審判程序
開始前（檢察
官偵查階段）
之 告 訴 代 理
指派與酬金補
助。

Q：程序限制？ 務必在各該程序開始日起 180 日內前往法律扶助
基金會各分會申請。
（如不符合上述類型或期間，可以詢問是否循其
他一般扶助案件申請）
＊一般法律扶助案件會審查「全戶」資力狀況，
如符合扶助資格，不限補助律師費，可以一併申
請補助訴訟所生必要費用和擔保金！

原則：  一審扶助應經主管機關調
解不成立；二、三審扶助
則不受限制。

例外：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認定雇
主有不當勞動行為，雇主
對勞工提起民事訴訟，免
經調解程序。

無

Q：申請程序與 
應準備資料？

1. 申請流程：請就近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各分會聯
繫，電話：412-8518( 手機請加 02)。提出申
請資料後會經審核決定是否扶助，如拒絕扶助
可以向法律扶助基金會提出覆議或向勞動部提
起訴願。如准予扶助，申請人可以從「扶助律
師」名冊中，自由選擇並委任適當之律師；如
未能委任，將自扶助律師名冊中指派之。

2. 申請應準備之資料：
□申請人之身分證
□個人最新 3 個月戶籍謄本
□個人之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最近 1 年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請洽國稅局辦理：
0800-000-321）

 （如考慮一般法律扶助專案，應提供全戶財
產與所得資料）

□直轄市、縣（市）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調解不
成立之紀錄影本

□相關官司案件資料



申
請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
勞
工
訴
訟
扶
助
專
案
︼
准
予
扶
助
後
，
會
由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代
為
支
付
律
師
酬
金
，
且
依
法
規
定
扶
助
律
師
﹁
不
得
﹂
再
向
勞
工
收
取
任
何
額
外
費

用
。
所
以
如
果
扶
助
律
師
仍
要
求
勞
工
自
行
給
付
或
墊
付
閱
卷
費
、
車
馬
費
、
開
庭
費
等
各

種
不
同
名
目
之
費
用
，
勞
工
可
以
直
接
拒
絕
，
並
向
准
予
扶
助
分
會
提
出
申
訴
。

因
此
，
如
果
案
例
中
小
雪
被
解
僱
部
分
經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認
定
構
成
違
法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
解
僱
無
效
。
此
時
如
果
資
方
不
服
仍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確
認
僱
傭
關
係
不
存
在
，
則

小
雪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情
況
下
，
也
可
以
申
請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指
派
律
師
扶
助
。

三
、
訴
訟
費
用
減
免
與
訴
訟
費
用
救
助

除
了
律
師
費
以
外
，
如
果
是
爭
取
欠
薪
、
資
遣
費
、
確
認
僱
傭
關
係
存
在
等
民
事
訴

訟
，
原
告
原
則
上
依
法
必
須
先
預
繳
﹁
裁
判
費
﹂
給
法
院
，
最
後
裁
判
費
會
由
敗
訴
一
方
負

擔
。
目
前
如
果
勞
工
提
起
確
認
僱
傭
關
係
或
給
付
工
資
之
訴
，
可
以
暫
免
徵
收
﹁
二
分
之

一
﹂
︵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第
57
條
︶
。

如
果
勞
工
真
的
無
資
力
負
擔
裁
判
費
，
可
以
以
書
狀
﹁
釋
明
﹂
無
資
力
支
出
訴
訟
費
用

之
事
由
︵
例
如
：
提
出
國
稅
局
財
產
與
所
得
清
單
證
明
自
己
無
資
力
︶
，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訴

訟
費
用
救
助
，
以
暫
免
歷
審
之
裁
判
費
及
其
他
應
預
納
之
訴
訟
費
用
、
或
免
供
訴
訟
費
用
之

擔
保
︵
︽
民
事
訴
訟
法
︾
第
109
、
110
條
︶
。
此
外
，
如
果
涉
及
﹁
職
業
災
害
﹂
所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
例
外
可
以
不
用
釋
明
無
資
力
，
且
除
了
形
式
上
來
看
完
全
沒
有
勝
訴
之
可
能
性
以
外
，

法
院
原
則
上
都
應
裁
定
准
予
訴
訟
救
助
︵
︽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法
︾
第
32
條
第
1
項
︶
。

或
是
針
對
勞
工
因
與
雇
主
發
生
積
欠
資
遣
費
或
退
休
金
之
爭
議
，
經
主
管
機
關
調
解
不

成
立
而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且
非
屬
有
資
力
︵
每
月
收
入
總
計
逾
新
臺
幣
八
萬
元
或
其
資
產
總
額

逾
三
百
萬
元
︶
，
於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前
，
得
向
勞
動
部
申
請
裁
判
費
扶
助
，
每
一
勞
工
訴
訟

裁
判
費
扶
助
，
同
一
案
件
最
高
二
萬
元
︵
︽
勞
資
爭
議
法
律
及
生
活
費
用
扶
助
辦
法
︾
第
15

條
之
1
、
2
︶
。

四
、
保
全
程
序
之
擔
保
金
額
之
減
免

所
謂
保
全
程
序
，
是
指
於
本
案
訴
訟
尚
未
判
決
確
定
前
，
為
了
避
免
雇
主
脫
產
，
先
向

法
院
聲
請
假
扣
押
，
先
查
封
雇
主
資
產
；
或
如
解
僱
訴
訟
因
勞
工
失
業
生
計
陷
入
困
難
，
聲

團
結
力
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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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定
暫
時
狀
態
假
處
分
，
於
判
決
訴
訟
確
定
前
先
命
雇
主
暫
時
繼
續
按
月
給
付
薪
資
。
這
類

﹁
保
全
程
序
﹂
因
為
都
是
暫
時
性
的
裁
定
，
裁
定
都
會
要
求
聲
請
人
即
勞
工
必
須
提
供
一
定

擔
保
才
能
執
行
。

擔
保
金
一
般
而
言
法
院
會
裁
定
是
本
案
訴
訟
請
求
的
三
分
之
一
，
由
於
有
時
這
樣
的
擔

保
金
額
過
高
，
勞
工
無
力
負
擔
，
有
幾
種
例
外
情
況
︵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第
50
、
58
條
、

︽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法
︾
第
32
條
第
2
項
︶
：

第
一
、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決
定
核
定
前
，
勞
工
以
裁
決
決
定
代
替
請
求
及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原
因
之
釋
明
，
法
院
不
得
再
命
供
擔
保
。

第
二
、
勞
工
就
工
資
、
職
業
災
害
補
償
或
賠
償
、
退
休
金
或
資
遣
費
等
給
付
聲
請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者
，
法
院
命
供
擔
保
之
金
額
，
不
得
高
於
請
求
十
分
之
一
。

第
三
、
因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聲
請
保
全
或
假
執
行
時
，
法
院
得
減
免
其
供
擔
保
之
金
額

如
果
經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准
予
一
般
代
理
扶
助
，
可
向
法
院
聲
請
准
予
以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特
定
分
會
出
具
之
保
證
書
為
擔
保
，
並
向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申
請
出
具
保
證
書
以
代
擔

保
金
︻
🔍
詳
參
︽
分
會
辦
理
保
證
書
作
業
要
點
︾
︼
。

五
、
訴
訟
期
間
必
要
生
活
費
用
扶
助

對
於
因
終
止
勞
動
契
約
之
勞
資
爭
議
而
於
訴

訟
中
，
有
工
作
意
願
，
但
找
不
到
工
作
或
無
法
獲

得
其
他
政
府
給
付
而
生
活
陷
困
，
且
符
合
無
資
力

之
勞
工
，
例
如
符
合
中
、
低
收
入
標
準
者
，
在
勞

資
爭
議
訴
訟
期
間
，
也
可
以
向
勞
動
部
提
出
﹁
訴

訟
期
間
必
要
生
活
費
用
﹂
之
申
請
。

六
、
各
縣
市
政
府
之
資
源

除
了
上
述
資
源
外
，
各
縣
市
政
府
勞
工
主
管

單
位
也
有
針
對
勞
資
爭
議
與
訴
訟
提
供
相
關
補
助

之
措
施
，
通
常
是
針
對
勞
工
已
經
自
行
花
費
委
任
律

師
後
，
直
接
憑
律
師
開
立
酬
金
之
收
據
申
請
補
助
。

這
部
分
可
以
上
網
或
致
電
詢
問
瞭
解
自
身
權
益
。

團
結
力
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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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第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
針
對
特
定
權
利

事
項
勞
資
爭
議
，
勞
動

部
應
對
勞
方
給
予
適
當

扶
助
，
而
制
定
有
《
勞

資
爭
議
法
律
及
生
活
費

用
扶
助
辦
法
》
。
針
對

特
定
類
型
民
事
訴
訟
代

理
、
刑
事
告
訴
可
以
循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申
請

指
派
律
師
扶
助
和
代
為

支
付
律
師
酬
金
。
勞
資

爭
議
仲
裁
與
不
利
待
遇

之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
也
可
向
勞
動
部
申

請
補
助
律
師
酬
金
；
另

可
向
各
縣
市
政
府
勞
工

主
管
機
關
詢
問
相
關
補

助
之
措
施
。



理
想
中
的
勞
動
訴
訟
程
序
，
必
須
符
合
：
專
業
、
快
速
、
勞
工
負
擔
的
起
幾
個
重
要
原

則
。
為
了
健
全
勞
動
訴
訟
程
序
，
避
免
承
審
法
官
不
熟
悉
勞
動
法
令
事
務
或
舉
證
上
障
礙
、

訴
訟
程
序
拖
延
、
程
序
費
用
高
昂
等
問
題
，
目
前
社
會
確
實
也
有
倡
議
應
針
對
勞
動
訴
訟
程

序
制
定
特
別
法
來
處
理
，
可
能
的
方
向
包
括
成
立
專
門
勞
動
法
院
、
制
定
勞
動
訴
訟
的
特
別

程
序
規
定
。
因
為
攸
關
大
家
的
權
益
，
也
需
要
大
家
共
同
來
關
切
未
來
的
發
展
。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第
6
條
第
3
項
：
﹁
權
利
事
項
之
勞
資
爭
議
，
勞
方
當
事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給
予
適
當
扶
助
：
一
、
提
起
訴
訟
。
二
、
依
仲
裁
法
提
起
仲
裁
。
三
、
因
工
會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所
定
事
由
，
依
本
法
申
請
裁
決
。
﹂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第
57
條
：
﹁
勞
工
或
工
會
提
起
確
認
僱
傭
關
係
或
給
付
工
資
之
訴
，
暫
免
徵
收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所
定
裁
判
費
之
二
分
之
一
。
﹂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
第
58
條
：
﹁
除
第
五
十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
情
形
外
，
勞
工
就
工
資
、
職
業
災
害
補
償
或

賠
償
、
退
休
金
或
資
遣
費
等
給
付
，
為
保
全
強
制
執
行
而
對
雇
主
或
雇
主
團
體
聲
請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者
，
法
院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所
命
供
擔
保
之
金
額
，
不
得
高
於
請
求
標
的
金
額
或
價
額
之
十
分
之
一
。
﹂

 

《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法
》
第
32
條
：
﹁
︵
第
1
項
︶
因
職
業
災
害
所
提
民
事
訴
訟
，
法
院
應
依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聲
請
，
以
裁
定
准
予
訴
訟
救
助
。
但
顯
無
勝
訴
之
望
者
，
不
在
此
限
。
︵
第
2
項
︶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聲
請
保
全
或

假
執
行
時
，
法
院
得
減
免
其
供
擔
保
之
金
額
。
﹂

 

《
民
事
訴
訟
法
》
第
109
條
：
﹁
︵
第
1
項
︶
聲
請
訴
訟
救
助
，
應
向
受
訴
法
院
為
之
。
於
訴
訟
繫
屬
前
聲
請
者
，

並
應
陳
明
關
於
本
案
訴
訟
之
聲
明
及
其
原
因
事
實
。
︵
第
2
項
︶
無
資
力
支
出
訴
訟
費
用
之
事
由
，
應
釋
明
之
。

︵
第
3
項
︶
前
項
釋
明
，
得
由
受
訴
法
院
管
轄
區
域
內
有
資
力
之
人
，
出
具
保
證
書
代
之
。
保
證
書
內
，
應
載
明

具
保
證
書
人
於
聲
請
訴
訟
救
助
人
負
擔
訴
訟
費
用
時
，
代
繳
暫
免
之
費
用
。
﹂

 

《
民
事
訴
訟
法
》
第
110
條
：
﹁
︵
第
1
項
︶
准
予
訴
訟
救
助
，
於
訴
訟
終
結
前
，
有
下
列
各
款
之
效
力
：
一
、
暫

免
裁
判
費
及
其
他
應
預
納
之
訴
訟
費
用
。
二
、
免
供
訴
訟
費
用
之
擔
保
。
三
、
審
判
長
依
法
律
規
定
為
受
救
助
人

選
任
律
師
代
理
訴
訟
時
，
暫
行
免
付
酬
金
。
︵
第
2
項
︶
前
項
第
一
款
暫
免
之
訴
訟
費
用
，
由
國
庫
墊
付
。
﹂

 

《
民
事
訴
訟
法
》
第
111
條
：
﹁
准
予
訴
訟
救
助
，
於
假
扣
押
、
假
處
分
、
上
訴
及
抗
告
，
亦
有
效
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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